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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108學年度幼兒園親職教育實施計畫填寫注意事項 

一、實施計畫填寫說明： 

 (一)計畫規劃之參與對象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提供就讀該「鄉、鎮、

市、區」之公私立幼兒園幼兒家長及社區民眾參加。 

 (二)辦理形式及注意事項： 

    1.一般地區及原住民山地鄉(阿里山鄉)幼兒園親職教育：以親職講座形式為

之，內容以適齡適性的教養觀念為原則。 

    2.新住民家庭親職教育：以強化家長教養知能、增進親子互動技巧、認識社

區及善用社區資源等為原則。 

    3.辦理形式及指定主題（詳如附件一），請於決定主題後，務必先行電洽本府

教育處特幼科陳先生確認後，再行擬定計畫及概算，以利規劃各主題時數

符合教育部之規定，電話：05-3620123#520。 

    4.為宣導適齡適性均衡發展之教保服務理念，國教署製作「統整教學宣導」

影片計9集與「幼兒園教學正常化」影片計3集，另增加越南語、泰國語、

印尼語共9部前開翻譯短片，請各園逕上國教署「全國教保資訊網-影音專

區」瀏覽及推廣使用；並於規劃各場次活動前，播放短片1集。 

     5.幼兒園辦理之親職活動對象應包含社區民眾，實施計畫中應敘明活動宣傳

方式，並於辦理時彙整統計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活動之人數及比例。 

     6.本案補助辦理之親職教育活動不得採計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5條所定教

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知能研習18小時以上之時數計算。 

  (四)辦理時間：以家長或社區民眾可參與時間為主，勿於平日白天或寒、暑假

辦理，夜間辦理場次請安排於平日下午5點後辦理。 

  (五)參與人數：每場次參與人數以不超過100人為限。 

  (六)補助經費： 

（一）一般地區幼兒園親職教育：每場次最高核定新臺幣2萬元為原則。 

（二）新住民家庭親職教育：每場次最高核定新臺幣3萬元為原則。 

（三）原住民山地鄉(阿里山鄉)幼兒園親職教育：每場次最高核定新臺幣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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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為原則。  

二、經費補助項目： 

（一）講座鐘點費：實際擔任授課人員為支給對象，應提供講座相關資歷及

說明與主辦學校之隸屬關係。每場次以3個小時為限（外聘每人每小時

上限新臺幣2,000元、內聘每人每小時新臺幣1,000元）；另有關講座助

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每場次僅核予1名講座，按同

一課程之實際授課人員之1/2鐘點費支給，並應敘明助理講座相關資歷

及其協助授課之內容。至於協助處理課程之行政工作人員，不予補

助。因家長或社區民眾參與親職教育研習，如有臨時托育需求，幼兒

園可提供幼兒活動，幼兒活動講座限幼兒園之內聘教保服務人員，且

臨托最多核予1講師及1講座助理。 

（二）補充保險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自102年1月1日起，保險對象及

投保單位（雇主）除負擔原有保險費外，尚須繳納補充保險費，辦理

單位得於計畫經費內編列鐘點費1.91％之補充保費。 

（三）講座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並覈實支應。 

（四）教材費：參與之家長或社區民眾，每場次每人每日最高核予100元，最

多核予100人份；親職教育研習倘搭配親子活動，以親子每對為原則，

每對限領1份教材費，最多核予100份；臨托性質之幼兒活動不核予材

料費。 

（五）膳食費：家長或社區民眾每場次每人每日最多得以新臺幣100元計（含

膳費新臺幣80元、茶水費新臺幣20元，勿分項臚列），惟半日研習不予

補助膳費；臨托性質之幼兒活動不含膳食費及茶水費。 

（六）場地布置費：每場(梯)次上限新臺幣2,000元。 

（七）場地使用費：每日上限新臺幣3,000元，本案不補助承辦學校內部場地

使用費。 

（八）雜支：以不超過上述(一)至(七)項總額之10%為原則，編列時請註明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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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親職教育研習活動範圍以幼兒園校內為主，勿安排戶外活動、社區導

覽，另文康活動、親師座談會、畢業典禮、節慶活動、才藝課程、親

子運動會皆不符合補助原則。 

 (十)親子教育研習主要提供家長或社區民眾有關親職教養相關知能，得搭配

親子活動，倘全程僅提供親子活動(如體能、美術藝才課程、大地遊戲)

則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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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幼兒園親職教育辦理形式與指定主題 

 

 

壹、辦理形式：各類親職教育請依下列辦理形式規劃。 

   一、一般地區及原住民山地鄉教保服務機構之親職教育： 

      （一）專家座談。 

      （二）讀書會。 

      （三）專家座談搭配本署「幼兒園教學正常化宣導短片」討論。 

      （四）專家座談搭配園所情境參觀（包含角落、主題情境、方案情境）。 

      （五）專家座談搭配親子活動。 

 

   二、新住民家庭及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親職教育： 

      （一）專家座談。 

      （二）讀書會。 

      （三）工作坊。 

      （四）專家座談搭配親子活動。 

      （五）認識與運用社區資源。 

 

貳、指定主題： 

   一、各類親職教育請依下列主題規劃包含教學正常化、語文與閱讀、健康 

       與生活、教養與溝通、社區資源運用、性別平等議題、幼童安全上網 

       教育、兒童人權宣導、自選議題等9 類指定主題，並依規定時數辦 

       理。 

   二、下列活動名稱僅供參考，另申請計畫除活動名稱外，應概述研習內容 

       及提供講座及講座助理之資料，以利核予補助。 

      （一）教學正常化（至少6 小時） 

            1.從幼兒的學習特質看幼兒園統整教學。 

            2.角落不只是玩—角落探遊面面觀。 

            3.玩出大能力。 

            4.幼小銜接「接」什麼？ 

      （二）語文與閱讀（至少6 小時） 

            1.親子共讀—如何與孩子共讀一本書。 

            2.繪本不是課本—故事討論的意義與方法。 

            3.語文與思考—淺談語文發展與認知發展的關係。 

            4.全語文—從生活情境探索符號。 

      （三）健康與生活（至少6 小時） 

            1.和孩子一起培養運動習慣。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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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兒的營養與照護。 

            3.幼兒疾病防治。 

            4.親子按摩。 

            5.視力保健。 

      （四）教養與溝通（至少6 小時） 

            1.認識孩子的感覺與情緒。 

            2.賞識你的孩子—鼓勵技巧練習。 

            3.正向處理幼兒行為。 

      （五）性別平等議題（至少4 小時）。 

      （六）幼童上網安全教育。（至少6 小時）。 

      （七）兒童人權宣導。（至少4 小時） 

      （八）社區資源運用（依社區特色規劃，無規範時數） 

 

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教保服務機構親職教育之規劃及辦理原則、核定基準、核定額度及支應 

       項目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學前 

       教保工作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考量家長托育需求，倘需規劃講座搭配親子活動，該搭配活動應與講座議 

題相關為宜，且親子活動講座以內聘教師或教保員為主。 

三、請幼兒園審慎研訂親職教育計畫申請內容之可行性，所提計畫應符合教育 

專業及合理之原則；為避免資源浪費，經核定補助者不得取消辦理。 

 


